
关于开展中小学校体育工作专项督导 

评估的通知 

 

各中小学： 

为推动全市中小学校体育工作，提升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根据《省

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中小学校体育工作专项督导评估

的通知》（苏教督委办函〔2021〕23 号）要求，决定开展全市中小学校

体育工作专项督导评估。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督导对象 

全市普通高中和义务教育学校。 

二、督导内容 

对照《江苏省中小学校体育工作专项督导评估实施方案》（苏教督

委办〔2020〕1 号，以下简称《体育督导方案》，见附件），督导各地各

校贯彻落实情况，重点围绕贯彻落实中央、教育部和省委省政府关于

体质管理的有关决策部署，各地各校执行学生体质健康数据公示排名

情况，主要包括组织实施、机制支持、监督问责等内容。 

三、督导安排 

1.学校自查。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学校全面开展自查，做到所有

学校全覆盖。学校于 11 月 23 日前开展自查，完成自查情况报告，将

电子版报教育局督导室邮箱：dds83450313@163.com，纸质材料请打印

一份盖章作为学校备存。 

2.县级核查。市教育局和市政府教育督导室将根据学校自查情况，

组织专家人员选取部分学校对照《体育督导方案》中《江苏省中小学

mailto:dds83450313@163.com


校体育工作专项督导评估标准》相关要求进行逐条、逐项、逐校核查。 

3.市级督导。扬州市教育督导委员会将在各县（市、区）督查基础

上，组织督导组抽查，实地核查有关情况，抽查相关学校，对照《江

苏省中小学校体育工作专项督导评估标准》列出问题清单，形成扬州

市级督导报告上报省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省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将在本学期组织对设区市开展实地督

导。 

四、有关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各学校要高度重视，认真研究《江苏省中小学校

体育工作专项督导评估标准》，认真组织自查，夯实工作基础，持续推

动学生体质健康管理工作规范化标准化实施。 

2.明确工作责任。各校要根据督导内容逐项分解工作任务，责任到

本校相关部门、到人。精心组织佐证材料（对照《评估标准》和《评

估表》，含文件、资料、图片等），务求全面、准确、有效地反映《体

育督导方案》落实情况，确保每项督导指标要有据可依、有证可查。 

3.强化督导实效。各校要把本次督导工作作为推动学生体质管理水

平提升的重要抓手，以督促建、以督促改，切实解决中小学体育工作

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提升学校体育工作管理质量，促进学生体质

健康水平全面提高。 

4.确保真实有效。各校要及时开展督导自查自评，认真形成本校自

查报告，准确提供相关材料和数据，确保文件档案资料和数据客观真

实，严禁数据造假和伪造有关材料。 

 



 

附件：《江苏省中小学校体育工作专项督导评估实施方案》 

 

 

 

 

仪征市教育局   仪征市政府教育督导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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